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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对公

司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体现公司股

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也不存在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行为。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

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和张新功先生在公司正常领取薪酬外，2025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与张新功先生控制的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200.00 万元，系公司向张新功先生控制的企业青岛惠城化学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

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提供借款，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借款利息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本次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提供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德证券认为：

本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

新功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对上述事

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审议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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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陈 超 毛传武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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